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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掀开被湮没的历史。正确认识被曲解的传统
本专题主持人：张斌贤

1806年，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的主要教育著作《普通教育学》问世。200

年来，这部著作所反映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对世界广大

地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影响。这

种影响主要不在于他所提出的具体概念、范畴和理论，而在于他对教育发展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深

刻揭示和阐释。从历史的角度看，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已经成为现代教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存在着一种令人担忧的非历史主义乃至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对历史和

学术传统的轻视乃至嘲弄，似有“蔚然成风”之势。无知、浅薄、矫揉造作、狂妄自大，已严重地侵

蚀着教育学术界。

今年3月，我们邀请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相关学者撰文，力

图重新认识和阐释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及其对有关国家教育发展的影响。这项工作的目的，并不是要

为赫尔巴特“平反”、“正名”，而只是为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正视教育的学术传统。

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与伦理学

周 采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210097)

摘要：赫尔巴特主张以伦理学来说明其教育的目的。本文主要以《赫尔巴特文集》为依据，试图进一步

探讨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与伦理学思想，包括其研究教育的基本方法，教育学的伦理学基础以及教育性教学等方

面的重要思想，并思考其在当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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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

1841)久已为中国教育学界所熟知。他被视为“科

学教育学之父”、“教育性教学”的倡导者及教学形

式阶段的发明者。他主张建立独立的教育科学，并

明确指出：“教育学作为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

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说明教育的目的；后者说

明教育的途径、手段与障碍。，，[1]187值赫尔巴特《普

通教育学》问世20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以六卷本

《赫尔巴特文集》(中译本，2002)为主要依据，进

一步探讨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与伦理学思想。

一、赫尔巴特研究教育的基本路径

赫尔巴特早年在家庭教师那里以及拉丁语学校

和耶拿大学接受过良好的哲学教育，熟悉沃尔夫、

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及席勒和歌德的诗作。从他后

来的作品中，人们不难看出其教育思想与德国古典

哲学(主要是伦理学、心理学和美学)的密切关

联。1797-1800年，他在瑞士从事家庭教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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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他开始利用自己宝贵的教育经验尝试从

哲学角度说明教育的目的。这一年他发表的两篇论

文已反映出其教育思想的基本倾向：一篇是《裴斯

泰洛齐的直观教学ABC思想》(Idea of an ABC

of Sense Perception)，另一篇是《论对世界之审

美描述是教育的首要工作》(The Aesthetic Presen-

tation of the World a5 the Chief Business of Edu—

cation)。1806-1808年，赫尔巴特基本完成了他在

哲学与教育学方面的思辨性研究，主要成果是《形

而上学要点》(1806)、《普通教育学》(1806)以及

《一般实践哲学》(1808)。1828-1829年，他发表

了《一般形而上学及哲学的自然学说开端》(两卷

集)。“在结束了我撰写思辨论著的工作以后转回到

教育学研究上，投入大部分时间于教育的研究，并

带着纯粹的实践的兴趣尝试，使已取得的经验结果

体现在文字作品中。．[23161作为这些文字作品之一，

他于1835年发表了《教育学讲授纲要》。

德国学者诺尔贝特·希根海格(Norbert Hil—

genheger)认为，赫尔巴特教育思想模式的发展是

沿着两条有鲜明区别的路线展开的，一条是分析性

路线，另一条是以实现综合为目标的思辨。前一条

路线从赫尔巴特本人的经验和实验开始，首先导致

经验主义教育学，然后形成教育的哲学理论。这条

教育思想路线使哲学或多或少地依赖于教育学。后

一条路线从已有哲学体系的原则出发，从中发展出

一套有关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学说。这条路线使教育

学依赖于哲学，特别是心理学和伦理学。“青年赫

尔巴特的教育著作多采取分析式的教育思想模式，

极少例外。而在他中年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并作了全面阐述之后，他便一直优先遵循以确立综

合为目标的思辨方式。”[3]186

赫尔巴特在教育研究中，一直关注哲学与教育

学以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他明确地

说，哲学，主要是心理学和伦理学，是他建立教育

理论的基础，认为“教育的真正完成者是哲

学。-[4171“教育学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哲学的一种应

用。’m[2]160在赫尔巴特看来，“凡没有哲学思维的人

去从事教育，很容易自以为自己已经做过广泛改

革，其实只是对方式、方法稍稍作了些改进而已。

在这里，比任何别的方面都更需要用哲学的眼光来

检验那些流行的思想，因为在这里，日常的工作和

受到形形色色的思想影响的个人经验如此严重地使

人的视野变得狭隘。”[4]198

1802年，他在《关于教育学的两个讲座》中，

主张将“作为科学的教育学”与“教育艺术”加以

区分，认为一门“科学”是包含了全部思想内容的

一系列原理的综合。这些原理有可能相辅相成，体

现为基本原理的结果，原则中的原理。而“艺术”

是一系列能相互统一起来以实现某一目的的技能的

综合。“就是说，科学要求的是从其缘由中导出原

理，是哲学性的思考；艺术要求的是不断的活动，

只是通过艺术活动得到结果，艺术在其实践中不会

陷于思辨、瞬间唤来的帮助，不合它意的成千事件

会招致它的抵抗。．[51197

赫尔巴特看到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裂

痕，并试图解决两者之间的联结问题。在他看来，

即使一位相当出色的理论家，在他实践自己的理论

时候，便在理论之间完全不由自主地会出现一个

“中间环节”，也就是某种实际的行动，即做出迅速

的评判和决定。这些行动不像成规那样总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要求针对个人情况提出切实要求。他认

为，纯粹的理论和纯粹的实践都存在问题。理论，

从其普遍性来说，涉及的范围超越每个人在其实践

中只接触到的极小一部分。由于它直接源于它的普

遍性的不确定性，又忽略所有具体事例，忽略所有

个人的环境，而实践者又恰恰时时刻刻处在这样的

环境中；它忽略所有的个人措施、思考和努力，而

实践者恰恰是通过这些来适应那些环境的。因此，

在“科学”这所学校里，对实践来说，总是不是学

得太多了，就是学得太少了。也正因为如此，所有

实践者在他们的艺术范围里都很不愿意参与到这种

彻底研究过的理论中来。但另一方面，经过分析和

验证已经十分广泛与频繁地证明，纯粹的实践毕竟

总是墨守陈规，局限性极大，得不出任何决定性的

经验。只有理论才能告诉人们，如果要得到某种肯

定的答案的话，应该怎样通过尝试和观察去了解本

质。这也完完全全适用于教育学实践。而实践作为

一种行为方式，在人本身那里一开始就取决于他的

情感，而远非取决于他的信念。[5]199’204

诺尔贝特·希根海格指出：“对赫尔巴特的最

新研究认为，把作为一位积极的教育家的赫尔巴特

和一位过时哲学家的赫尔巴特区别开来是站不住脚

的。从道德学说史的角度出发，应该把赫尔巴特的

教育学当作他的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I面向

赫尔巴特学习。例如，今天，人们必须学会在正确

观念的基础上针对自己及自然的环境来改变自己的

行为模式，通过这样的重新评价，赫尔巴特教育学

的主旨就明确起来了。”[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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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赫尔巴特教育学的伦理学基础

1804年，赫尔巴特在《论对世界之审美描述

是教育的首要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们可以将教

育唯一的任务和全部的任务概括为这样一个概念：

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因

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标。”[1]177但将道德作为人类和

教育的全部目标，就需要扩大这一概念，同样需要

指出其必要的各种假设，作为其真正可能的条件。

1808年，他在《一般实践哲学》中系统阐述了自

己的伦理学思想。从时间上来看，《一般实践哲学》

(1808)的写作略晚于《普通教育学》(1806)，但

据赫尔巴特自己的说法，这两本书的提纲几乎同时

拟定，先写哪一本书，并非本质性的问题。

从总体上讲，传统的西方伦理学集中表现为理

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宗教伦理学三大理论传统，它

们代表着西方两千多年的古典伦理学思想史的主体

构成，也是其发展流变的基本脉络。西方传统理性

主义伦理学将绝对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作为自己追

求的共同目标；往往立足于人类的理性本质来寻求

道德的普遍基础和一般原则，强调人类理性、精神

对道德生活和关系的决定作用；在道德上往往尊奉

整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道德原则，强调人类道德关

系和行为的共同性与理想性。西方经验主义伦理学

通过经验、观察和推演等实证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

道德理论；一般都主张从人的感觉经验中寻找人类

的道德起源、内容和标准，认为道德渊源于人的利

益满足和快乐，道德评价的标准在于人们的行为或

事物能否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幸福；坚持从个人道德．．

经验出发，一般带有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色

彩o E63811笔者认为，从《一般实践哲学》及其他著

述中系统阐述的伦理学思想来看，赫尔巴特主要继

承了西方理性主义伦理学传统，但又用经验主义对

其进行了改造，因而具有折中的特征。出现这种情

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赫尔巴特不像卢梭那样主要是

一位思想家，他同时还是一位教育活动家。他的伦

理思想之所以兼具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特征，应

该说是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所具有的实

践特征对其思想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1814年，赫尔巴特在《我与当代时髦哲学的

争论》中明确地把伦理学研究视为“哲学的第二项

工作”(“第一项工作”是一般形而上学)，认为这

项工作是要把道德情感化解为最简单的道德判断，

而道德情感正是由道德判断与其他附带想象相结合

而激发的，然后将进行了适当概括的道德判断应用

到生活中出现的事务中去，以决定做这件事还是不

做这件事。赫尔巴特指出，要科学地完成“哲学的

第二项工作”，就不能把它和它在重要方面同类的

东西分开，而是要尽量完整地列举原本的、最广义

的简单而清楚的对美与丑的判断，并从总体上说明

它们在自然和艺术的结合体上的运用。“换句话说，

实践哲学是美学的一部分，只不过它不是隶属的一

部分，而是这门科学另外的部分。”[71269

赫尔巴特认为，实践哲学应该谈论德行问题，

论说生活，论说行为，是要解决为生活提供何种支

持的问题。它应该具有处世学说的基本特征，否则

人们会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义务冲突。什么是善?什

么是恶?谁是善良者?谁是邪恶者?通过赞成和谴

责的言辞就构成了实践判断，对这类判断的纠正可

以期待实践哲学来完成，这是实践哲学的本质。赫

尔巴特反对梦想会有一个更高的权威，而认为每个

人自己就是判断者。“哲学根本不作判断，但是，

哲学是通过它正确表述对象，即通过完全理解对象

来教人正确判断。”[8381他批判了“善恶论”、“道德

学”和“义务论”，认为它们的普遍错误是只认同

意志，并试图以某种方式把意志当作意志本身的调

节器，而这一切都只是徒劳。意志永远只是意志，

但不是意志要获得的内在价值。他坚持认为，义

务、德行、善举以及更高意志的概念都要以自我立

法为依据。

对意志的性质的判断是怎样形成的?赫尔巴特

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大论点：“第一，对意

愿所作的判断，从来就不是对某一单个意愿的判

断，而总是把意愿作为一种关系的环节；第二，判

断从本源上讲决不具有逻辑的量，它的有效范围，

出自它的概念的普遍性，而对关系的诸环节的考虑

则要借助概念的普遍性来进行。,’[8192上述两大论点

是与美学相联系的。赫尔巴特研究了实践哲学所特

有的美学观察方式。他从审美的视角论述了伦理的

品评即道德评价的问题。伦理品评是什么?在他看

来无非是对各个关系的评判的普通称谓。伦理品评

从真正的含义上讲，不是表示赞同和反对，而是对

其他情感所作的共同判断，是对多数因素构成的诸

种关系的完美想象的反映。因此，美学判断与伦理

判断具有相似性。“德行的生动感情至少可以用单

纯的美学情感来获得。德行的生动情感只是内心自

由的一个方面。”[7]173赫尔巴特实用哲学的基本特点

在于把道德判断解释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审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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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判断对各种意志状况采取一种或赞许或否定的

立场。道德观念仅仅是对意志的基本状况作出审美

判断而已。

实践哲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赫尔

巴特认为，一般说来，没有普遍命题就不能称为哲

学。但是，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是不同的，除开普

遍性以外，实践哲学必须加进经验主义和归纳。它

的准则就是归纳。而归纳，如果它在伦理行为中能

概括对生活中出现的情况的判断，能收集共同的东

西，它就能上升为愈来愈高级的和全面的理论。总

之，实践哲学不会要求自身具有普遍性，似乎能够

对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所有现象做出圆满解释。在他

看来，对实际情况的探索、对现实中与观念一致的

东西的明确的论证有困难，这些困难又不能被概念

所消除，因为这些困难不是存在于概念的王国中，

而是存在于经验本身的种种含混性和多义性

中。[4]103-104赫尔巴特强调实践哲学所特有的美学观

察方式，认为正如一个伦理判断本身不可能具有普

遍性那样，它也不可能从许多判断中使用抽象方法

去得出某种具有美学价值的更高级的判断。

康德提出了超验的道德律，赫尔巴特则认为，

“实践哲学不是从心理学上，不是用先验的方法去

观察和解释伦理品评，而是使它本身具有某些既定

的行为，使意志和意志状况服从于它的观察。”[8J94

他还主张从人的感觉经验中寻找道德评价的标准：

“美的感受造就了幸福的人；没有美，那还有什么

享受可以去回报那些最正派、最高贵、最灵巧、最

活跃的劳动者呢?他将为所有其他人活着，只是不

为自己，人们会钦佩他、尊重他、祝福他，他则把

自己所做的一切看成是履行自己的责任。，，[4m

赫尔巴特认为，日常生活的道德判断可以按照

内心自由、完美性、友善、法和公正这五种道德观

念加以修正。1808年，赫尔巴特在《一般实践哲

学》中系统阐述了上述五种实践观念。在1836年

的《教育学讲授纲要》中，他则从教育学的视角对

上述五种实践观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将五种

道德观念视为学生应遵守的道德规范。

第一种实践观念是“内心自由”，赫尔巴特强

调这里关心的是内心自由的判断，涉及意志判断，

而判断和意愿是不可分离的，一旦判断确定，意志

就付诸行动。“人际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人有强化

自身意志的力量；我们把这种特殊性称为内在自

由；这种特殊性把理性生物的两种完全不同质的表

现联系在一起，即把理性生物的伦理品评和欲望联

系在一起。"[93112人际关系有两个要素：认识与服

从。认识是第一要素，人际关系依赖于人们已经认

识到的东西。而借助于服从，内在自由的观念才能

真正是实践的，即才能成为决断的指导。

第二种实践观念是“完美”或“完善”。在赫

尔巴特看来，完美性的观念在人际关系中与人的关

系最密切。所谓完美或完善的观念与对“量”(主

要是所谓“强者”和“弱者”)的判断有关。伟大

的人物从三个方面表现出伟大：他强大有力，他拥

有财富和健康。完美性的观念是实践的，是按照人

与人的量的对比关系而定的。一个使自己的文化知

识日益丰富的人，如果不愿躲避社会的诸种对比，

他是不会甘愿放弃他已经达到的以及还要达到的下

一个更高的阶段的。于是，他始终陪伴着他的憧

憬，使他不断前进。每前进一步，他都会获得完

美，但在完美中又失去完美o
E71115-116

第三种实践观念是“友善”的观念。赫尔巴特

认为，在其余观念中，友善的观念是最理想的观

念，因为它表达的是众人的心愿，这种心愿的基础

是不带偏见的认识。理性生物具有友善的一切特

征。他指出：“善举这个词表述的是有时作为善良

的心，有时作为善良的意志出现的行为；在第一种

情况下，这种行为很少受到尊敬，但在后一种情况

下，这种行为受到高度尊敬。善举作为纯洁的伦理

的美凌驾于两者之上。很清楚，善举就是具有异己

的意志，献身于异己的意志，使异己的意志与自己

的意志和谐相处。”[7]118善举之所以是善举，是因为

善举对异己意志的善是直接的、无动因的。人间一

●切关系中最丑恶的东西是恶意、嫉妒和幸灾乐祸，

因为这些丑恶现象至少会强烈地，以直接的暴力伤

害人的情感。

第四种实践观念是“法”的观念。赫尔巴特认

为，法的观念很少引起那些把目光转向内部努力提

高自己的品质的人的注意，而那些把目光转向外

部，具有世俗思想的人，似乎对这些关系抱有浓厚

的兴趣。他们认为法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这些关

系涉及所有权和交往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把什么

称作“法”?实践哲学毕竟不同于成文法，是要对

意志的关系作出判断。在实践哲学中，“法”是众

多意志的和谐，它是预防争斗的规则。对两个理性

生物来说有一个第三方来解决他们相互之间发生的

冲突。

第五种实践观念是“公平”的观念。赫尔巴特

认为：“如果把公正这个词借助于语言的使用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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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意义归结为应得报偿的既定观念不是很容易的

话，那么，大部分原因在于人们通常使用的公正这

个词的概念的摇摆性。因为法律上不能要求某些事

是公正的，所以人们就愈加允许自己把公正的事不

明确地设想为存在于既定的界限外的不明确的东

西。"[73133“公平的观念特别在下列情况下应当予以

考虑，即给予学生应有的惩罚以回敬其故意作祟时

应当予以考虑。这里必须严格把握惩罚的尺度，并

必须使受惩罚者对所受的惩罚视为正确而愿意接

受。,,[93194赫尔巴特强调不要把这种惩罚同所谓的教

育性的惩罚混淆起来，所谓教育性的惩罚就是通过

自然结果使学生聪明起来的惩罚。

德国学者B．艾伯特指出，像个性伦理学一样，

社会伦理学也应当通过早已众所周知的五种道德观

念来加以说明，即法制社会的观念(承认现存法的

要求)，工资制度的观念(报酬与惩罚将与道德动

机结合起来)，管理制度的观念(仁慈)，文化制度

的观念和“有灵魂的社会”的观念。赫尔巴特认

为，比较理想的是个人和国家都受共同规范即五种

道德观念的约束，这种规范教育完全旨在培养“合

群精神”，这是对社会不可缺少的最大的善，因为

它特别适合用来解决由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中产

生出来的社会冲突，[91392赫尔巴特认为，性格的道

德力量的试金石是行为，即道德活动。在这种行动

中，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是一致的。因此需要让

青少年超越家庭到社会的公共场合去。国家有义务

使管理制度保持尽可能的开放性，并在其机构中把

这种开放性同教育结合起来。而学生有必要尽可能

形象地体验作为道德关系的国家社会关系。因此，

教育者应当使成长着的青少年在国家的一切社会关

系中处于适当的位置上，这样安排的道德教养与教

育的结果是在于教育公民具有国家意识，客观上有

助于保证社会各阶级的和谐相处，从而保障国家的

生存。[9]399

三、伦理学与教育的目的

早在1804年，赫尔巴特就在《论世界之审美

描述是教育的首要工作》一文中提出了以下思想：

教育的最高目的是道德。1806年，他在《普通教

育学》中阐述了教育的目的及其与伦理学之间的关

联，把“性格的道德力量”的培养看作教育的必要

目的，而意志的教育是其核心，打上了道德烙印的

行为意志把其通过思想成熟获得的认识产生的力量

同道德规范联系起来。1836年，他在《教育学讲

授纲要》中再次强调了德行是整个教育目的的代名

词，并从教育学的角度对此前在《一般实践哲学》

中论证过的五种实践观念或原则进行了阐述。

赫尔巴特在《论世界之审美描述是教育的首要

工作》中坚信把德育置于首位的探讨方法确实应当

是教育的主要观点。他注意到，人类允许有的目的

提出了太多的教育任务，而它们之间是缺乏关联

的，所以，应该把教育学探讨工作作为唯一的一个

整体来进行完全正确的思考。他界定了“善意”、

“德行”和“合法性”。“善意，这是一个人的坚定

决心，将自己作为个体，在必须遵守的法则前提下

进行思考，这是道德这个词提醒我们的通常正确的

第一个思想。”[5]177‘178而如果我们将这种善意付诸行

动，那我们的善意就成了德行。而所谓合法性是指

道德法则的正确认识，这和前两者都不同，它教我

们学会道德判断，是关于“做什么、找什么、避免

什么的最好的、真正的人的唯一的善。它必须是在

人的身上作为一种自由的表现反映出来。我们在内

心做出选择的那种自由是最美的现象。对于教育者

来讲，道德这一本性现象应该与学生的精神力量的

整个量有关，即每一个善良的意愿都有一定的行为

的量，是整体的一部分。但这些不过是狭义上的道

德教育。他认为，德育应涉及教养的其他部分，亦

即德育应把其他部分作为先决条件，只有在进行其

他方面教养的过程中才能有把握地开展德育。德育

问题是不能同整个教育分离开来的，而是同其他教

育问题必然地、广泛深远地联系在一起的。“必须

让学生发现自己是在弃恶从善，这种自我意识到的

人格升华，毫无疑问应该自动发生在学生的心里。

如果教育者想为此创造一种真正的本质力量，并把

它注进另一个人的心灵，这是徒劳无功的。9’[51180

在《普通教育学》中，赫尔巴特思考了“教育

的目的是单纯的还是多方面的”问题，认为“从教

育的本质来看，统一的教育目的是不可能产生的。

这是因为一切都必须从这样一种思想出发来进行考

虑的缘故：教育者要为儿童的未来着想，因此，学

生将来作为成年人本身所要确立的目的，这是教育

者当前必须关心的；他必须为使孩子顺利地达到这

些目的而事先使其作好内心的准备。，，[9]37赫尔巴特

认为，可以将学生未来的目的分为纯粹可能的目的

和必要的目的两个领域。教育的目的可以按照未来

成人的“意向目的”和“道德目的”来区分。从必

要目的方面说，道德只有在个人的意愿中才有其地

位。德育决非要发展某种外表的行为模式，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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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心灵中培养起明智及其适宜的意愿来。“使

绝对明确、绝对纯洁的正义与善的观念成为意志的

真正对象，以使性格内在的、真正的成分——个性

的核心——按照这些观念来决定性格本身，放弃其

他所有的意向，这就是德育的目标，而不是其

它。’，[9]40但最严重的困难存在于教育目的的本身的

两个主要部分之间，即如何解决个性与多方面性之

间、多方面性与道德的严格限制之间的矛盾。赫尔

巴特为人们指出的路径是：通过多方面的教养来解

决这个难题，认为多方面的教养使人十分轻松愉快

地转向任何一种新的活动与生活方式中去，个性越

广泛地与多方面性融合在一起，性格就越容易驾驭

个人。这样，他不仅将教育目的的各成分统一起

来，也自然地将“教育性教学”提上了主要的议事

日程。在《普通教育学》中，赫尔巴特仔细研究了

学生性格形成的过程，把道德教育分为“道德判

断”、“道德热情”、“道德决心”和“道德自律”四

个阶段，从把握世界开始逐步引向道德行

为，1"9]130-145其根据是他的心理学。与早期心理学不

同，他超出了以性格表征为中心的理论，不再把认

知、情绪和意志三者理解为互相分离的表征或因

素。相反，按照他的分类，意志和情绪二者均源于

心智。意志力和始终如一的行为可以解释为稳定的

认知结构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缺乏可靠性和冲

动的行为都是由于人们对宜于采取相同行动的环境

所作的解释不同，使入的意志沿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乃是按认知结构方式制定方法的一种功能。

在《教育学讲授纲要》中赫尔巴特认为，前述

五种道德观念作为实践哲学原则，也是学生本身获

得道德判断力的启蒙教学内容。“在许许多多学生

或同学中可以形成一个法制社会与奖惩制度的缩

影。这必须与在大的社会范围中由上述各种观念产

生的种种要求彼此协调起来。，，[9]195鉴于内心自由的

观念，需要通过教育性教学以培养明智。“完善的

观念会使我们想到身与心的健康，乃至对两者的评

价以及对它们的有意识的栽培。”“仁慈的观念首先

提醒教育者应当避开一切会导致恶意的刺激，以免

可能产生危害；但也有必要唤起学生对仁爱的尊

重。”“正义的观念要求学生放弃争吵。此外，它要

求学生对争吵做出反省。”“公平的观念特别在下列

情况下应当予以考虑，即给予学生应有的惩罚以回

敬其故意作祟时应当予以考虑。这里必须严格把握

惩罚的尺度，并必须使受惩罚者对所受到的惩罚视

为正确而愿意接受。"【9]”‘赫尔巴特对行政制度、文

化制度对教育的影响也做了明确的论述。“行政制

度对教育颇为重要，每个学生不管其身份地位有何

差别，都必须养成求学的习惯，使自己成为整个社

会的有用之才，这种要求可以使教学有许多不同的

形式，其中也包括体育。”“就文化制度而言，这儿

还不可能强调专业教育，而且能突出普通教

育。”[9]19¨95

四、教育性教学

在赫尔巴特教育学思想体系中，教育的目的即

培养“性格的道德力量”是核心，教育的内容和方

法都是由此决定的。教养与教育之间、教学和管

理、训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802-1809年

间，赫尔巴特发表了一系列著述阐述了他的教育性

教学思想。他继承和发展了西方“美德可教”的理

性主义传统，对于教育如何能够通过“第三者”的

介入在学生身上产生“自治”的行动这个教育的根

本问题，他的回答是：情感起源于思想，而原则和

行为方式则产生于这些情感。只有对头脑进行训

练，教育才可能实现。而头脑就其本性而言是能够

通过适当的教学而加以训练的。

早在1797—1798年《给冯·施泰格尔先生的几

份报告》中，赫尔巴特就细致地报告了自己在家庭

教师的教育实践中如何对冯·施泰格尔的三个孩子

(尤其是路德维希)进行教育性教学的经历与体会。

1802年，赫尔巴特在《裴斯泰洛齐的直观教学

ABC思想》中论证了基于直观的数学教学能培养

学生的想象力和注意力，而这些都是教育的前提。

1804年，他在《论对世界之审美描述是教育的首

要工作》中表明，脱离了教学，教育一般不会取得

成功。教学可使培养性格的目的更有把握实现。教

育性教学据以进行的基础是儿童天生的活泼性格，

llp)1．,童对世界和他人的兴趣。他认为必须依靠儿童

早先学会而且一直带到教学阶段来的那些成果。事

实上，教学只是补充现有的知识，有时只是通过

“简单的演示”(纯粹的演示教学)来补充原有的材

料。不过教学过程也负有对已有内容进行分析的任

务(分析性教学)，然后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即在

这些内容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建构新的思维模式

(综合性教学)。在1806年的《普通教育学》中，

赫尔巴特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教育性教学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认为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和“无教育

的教学”。他始终坚持这样一个信念：情感和意志

受知识的影响；思想影响情感，情感影响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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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青年人纯粹出于得到好处的目的向某一位教师学

习什么本领和学识，这对于教育者来说是无关紧要

的，但是他的思想范围如何形成，这对于教育者来

说就是一切，因为从思维中将产生感受，从感受中

又会产生行动的原则与方式。我们只有知道如何在

青年人的心灵中培植起一种广阔的、其中各部分都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范围，这一思想范围具有

克服环境不利方面的能力，具有吸收环境有利方面

并使之与其本身同一起来的能力，那么我们才能发

挥教育的巨大威力o[7312-21因此，利用这种连锁反应

联想出可以授予学生什么样的一切，在他的心灵中

播种下什么样的一切，以及考察如何使它们相互补

充，即如何使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相互衔接起来，

如何使它们能够成为其未来出现的部分的支柱，这

一切就为教育者提供了如何处理各种事物的无穷无

尽的任务，并给教育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材料。

1818年，赫尔巴特在《根据行政专区参议格

拉夫先生的构想对学校年级及其改革的教育学鉴

定》中再次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教育性教学具体特点

的出色描写。在赫尔巴特看来，教育性教学与传统

教学在目的和手段上都是不一样的。传统教学的目

的在于尽可能多地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关心学生的实践和技能，而教育性教学则侧重兴

趣，这在以前充其量只是当作学习的动力加以考察

的。“教师必须力图使其宣讲的内容引起学生的兴

趣。这虽然是众所周知的教育学准则，不过，此准

则通常在这种意义上提出并被理解，即似乎学习是

目标，而兴趣是手段。我现在让这种关系颠倒过

来。”∞]3”赫尔巴特始终强调，兴趣不仅是学习某些

技能和本领的基础，更是为了强化“道德人格”，

这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

赫尔巴特针对学生的理性思考能力而进行的教

育性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条主线：一条是美学和

文学；另一条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有时他也简称为

“诗歌和数学”，强调培养学生“诗化的伟大性格”。

上述思想集中反映在1797—1798年《给冯·施泰格

尔先生的几份报告》、1802年的《裴斯泰洛齐的直

观教学ABC思想》和1804年的《论对世界之审美

描述是教育的首要工作》中。

在赫尔巴特看来，文学教学的目的是激发对他

人情感的切身关注，尤其是对幼年儿童的教学，必

须用诗来让他们认识到单纯的人际关系。如果学生

们对古典语言表示有足够的兴趣，他便开始用教授．

阅读荷马的《奥德赛》来进行美学和文学的教育。

他最初教授古典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介绍人际关

系，传授有关语言的知识则是一个次要目的。历史

教学也具有重要价值。“心灵最好是通过和风细雨

般的浸润的方式用种种的感受来培养，通过开始时

适合小孩年龄，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给予纠正的道

德学来培养。这种道德学必须永远不给理智带来困

难，从而培养人的情感和习惯，因而是不容易割断

的，因为道德情感要求经常提供养分，并且是更好

的养分。这种养分表现为连续出现的一系列形形色

色的有趣的人物形象⋯⋯为将来系统地学习道德打

下基础。道德课只是解释和确切地规定道德。为了

找到这条形成个人性格的途径，我们除了追踪人类

形成道德的踪迹外还有什么可做呢?”[5]30。31 1804

年，赫尔巴特在《论对世界之审美描述是教育的首

要工作》中，仍重点论述教育性教学问题。教育的

主要目的是“世界的美学表现”，即文学、艺术和

历史的教学。这种表现世界的教学所采用的方式必

须使思想、情感、原则和行为方式互相联系在一

起。

赫尔巴特重视数学的教养意义。在《裴斯泰洛

齐的直观教学ABC思想》中，他不仅提出了在当

时看来非常先进的初步数学教学课程，而且回答了

数学“教学”应对“教育”作何贡献的问题。在他

看来，数学不仅具有实用的价值和技术上的重要

性，而主要应当把数学当作训练思想集中的一种手

段，是为了帮助学生培养性格。“直观在儿童的教

育活动中最为重要。儿童在观察事物时越安静，在

被观察物上停留的时间越长，玩的时间越少，对其

未来的全部知识和判断打下的基础就越坚

实。,,C4360-61道德习惯尤其需要关注他人的情感。可

是这种专注又不可能通过学习文学和美学两个科目

习得，而只能通过数学的学习。口Ⅷ6争67

总之，数学的教学为从理论上了解世界创造条

件，而文学、艺术与历史的教学则旨在传授对世界

的审美把握。赫尔巴特指出：“对世界——众所周

知的整个世界和众所周知的所有时代的这么一种描

述，好在必要的情形下消除不利环境留下的恶劣印

象——这堪称教育的主要工作，而那种唤醒和控制

欲望的训育，只不过是必要的准备而已。,,[53187

关于教育性教学的方法，赫尔巴特在1832年

曾经指出： “我认为我的教学方法现在完全形成

了。”[10187“我以为教学的主要优点并不在于艺术地

简化和回避困难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无法形成真

正的思想，培养不出有力量的人⋯⋯教学的主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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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于教师自己的兴趣保持在教学的每个内容

上。”[5]32学生自己的体验在教育性教学过程中发挥

中心的作用。兴趣既然是学生自身独立的智力活

动，它不仅是目的，也是教育性教学的主要手段。

也就是说，尽管教育性教学把兴趣看作目的，但它

仍保持了作为手段的功能，而且这一功能还有所加

强。教学如果想有助于激发兴趣，它本身就必须令

人感兴趣。实践和传授技能也许可以靠纪律或自

律，但是培养多方面兴趣则肯定地必然出自内在的

动机。学生的兴趣就是教育性教学得以顺利进行的

一条主线。教学首先是要学生正确地“把握”世界

和人。而通过教学来把握世界并非单纯地为了传授

知识、培养才干和技能，而是首先要培养“道德观

念”和“锻炼性格”。教学必须对个性的发展产生

影响。从赫尔巴特的心理学理论背景来看，教学似

乎永远是在增强性格方面行之有效的唯一途径。

不过，要证明教育性教学是行之有效的，必须

使其“方法”避免侵害学生的个性。所以，必须对

教学方法提出极高的要求。大量有用的知识、本领

和技能的传授方式必须适宜，以便这些传授能有助

于美德的培养。赫尔巴特是以他关于“兴趣”的心

理学理论来解决教学方法问题的。兴趣被理解为和

欲望一样的心智活动，只不过兴趣不像欲望那样强

烈。兴趣使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最初的联系，从

而确定个人对客观世界各个方面所持的“观点”。

从两个不同角度，兴趣对于教育性教学具有关键的

重要意义。首先，“多方面兴趣”是教育性教学的

一个至关重要的中间目标。只有多方面兴趣能够给

予意志以必要的内在自由，没有这种内在自由，受

教育者就不能采取他的正确观点要求他采取的行

动。其次，兴趣不仅仅只有目的的功能，它还具有

手段的功能，它是教育性教学容许的唯一动因。只

有持续的兴趣才能不断地、轻松地开阔思维，接触

世界并鼓励个人真诚地与自己的同胞共命运。因

此，“教学中最严重的罪过”就是枯燥乏味。

五、重读赫尔巴特的意义

综上所述，赫尔巴特已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阐述了他的教育学与伦理学思想。生前，他的教育

学并没有对当时教育制度的改革产生决定性影响。

在其逝世后发生的“赫尔巴特主义运动”中，他的

思想传播到其他国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

欧美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他的思想

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受到批判。“1950年以后，德国

和一些毗邻国家对赫尔巴特的重视又出现了新的回

升。赫尔巴特的门徒现在摆脱了赫尔巴特的追随者

们制造的他的形象，因为这一形象是对赫尔巴特所

做工作的本来面目的歪曲。他们力图找到向‘活着

的赫尔巴特’复归的途径。,,[33194那时的人们以为可

以对赫尔巴特据以归纳其教育学的哲学基础进行扬

弃，把他的教育学当作一门相对独立于哲学的科学

加以阐述，但如前所述，对赫尔巴特的最新研究已

否定了上述说法。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很早就思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形成了道德观念和道德规

范，进而发展为系统的伦理思想。古代希腊的哲人

们对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及如何进行德育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美国伦理学家阿拉斯代尔·

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亚里士多

德的德性论具有超越希腊城邦政治而具有一般人类

实践的普遍意义。现代西方社会处于传统的德性视

野之后，要拯救现代社会，就要向亚里士多德主义

的德性传统回归。[431-3同样，带着对当代教育问题

的思考重读赫尔巴特人们会发现，其不仅对我们如

何有效地进行德育富有启发，甚至有助于重建我们

时代的教育理想。

伦理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和利益的

关系问题。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调解方式，其

实施主要是借助于传统习惯、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

来实现的。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曾经指出：“道

德哲学一直是自由而律己的理性自身的训练。”[2邛

虽从思想源头来说，赫尔巴特“教育性教学”的信

念来自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但他在理论和

实践两个方面都大大丰富了相关内容。他揭示了作

为一种内化规范的道德规范，只有在为人们真心诚

意地接受，并转化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才

能得到实施，教育性教学的确是道德规范转化为人

们实际行动的一种重要手段。当今的时代，人们面

临极大的生存压力，“道德”几乎已被人们抛在脑

后。但人类社会要能维持并持续发展而不至于到崩

溃的边缘，又不能不正视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

的德育工作。为什么我们的德育工作常常收效甚

微?如果我们能真正理解和接受赫尔巴特关于不能

直接进行德育的警告，并仔细琢磨其所推崇的方法

的实质，也许我们能从他那里获得教益。

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需要很长时间来加以检

验。一些伟大教育家的思想精髓往往不能在当时乃

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人们所理解。回顾西方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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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人

们常常热衷于某位教育思想家的“雕虫小技”，而

其真正有永恒生命力的东西却被遗忘。正如我们忘

记了裴斯泰洛齐对人性和普通民众命运的关注，而

只记得他简化教学方法的努力如“要素教育”，只

记得福禄倍尔的“恩物”而不理解其关于儿童游戏

思想的本质一样，我们也往往记住了赫尔巴特的教

学形式阶段，而没有从其教育思想的整体方面来真

正理解其思想的精华所在。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

出“回归”某位教育家的思想的“基点”的真实意

义所在。 “雕虫小技”是会过时的，而那些属于

“基点”的东西却是这些伟大教育家留给人类的永

恒的精神财富。

重读赫尔巴特的确将有助于重建我们时代的教

育理想。他批评洛克培养“绅士”的媚俗和卢梭培

养“自然人”的不切实际，而追求培养“有德行的

人”，毕生从未放弃对这种教育理想的追求。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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